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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防治机动车

污染物排放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制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规定了燃用甲醇燃料的轻型汽车、重型发动机和汽车（含柴油/甲醇双燃料发动机和

汽车）排气中甲醛和甲醇的测量方法。 

本标准附录 A～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。 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

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、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定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厦门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制技

术中心、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1 月 10 日批准。 

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。 

 


